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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譴責《蘋果》抹黑國旗教育
教兒童識國情天經地義 反對派語無倫次為反而反

終院判辭
「國旗必須尊重」

學界責反對派製造白色恐怖

部分反
國教人士
及傳媒為

「紀念」其行動一周年，儘管未能找
到令人信服的材料，仍然不惜為反而
反，硬要將學校教材上綱上線，當中
提到對國旗的敬愛，竟被誣陷為「洗
腦」，白色恐怖叫人心寒。事實上，
推動人民尊敬與愛護國旗在世界各國
均是理所當然的事，多個歐美國家包
括德國、法國、瑞士、芬蘭、墨西哥
更將相關內容寫入法例，保障國旗及
其他國家標誌免被褻瀆。

德國：最高刑罰囚3年

除本港按《基本法》及國家相關法
例制訂了《國旗及國徽條例》，以維
護國旗的尊嚴外，世界多個國家及地
區同樣都於法例中列明對本國國旗及
國徽的保護，如在德國，辱罵及破壞
國旗是違法行為，違例者可被監禁3
年；而根據法國法例，在官方及公眾
活動中如體育項目及典禮等侮辱國旗
也可能要面對6個月監禁及罰款。

瑞士：移除也犯法

世界各國對本國國旗及國徽等標誌
均抱 尊敬與愛護，並不分政治立
場。在歐洲長年被推崇為政治中立的
國家，包括奧地利、瑞士及芬蘭，同
樣於法例上有保障國旗免被褻瀆。在
奧地利，涉及褻瀆的罪行最高可判6
個月監禁。在瑞士，破壞、移除及侮
辱官方所設的國旗國徽等都是違法，
最多可監禁3年。芬蘭國旗法也規定
不能褻瀆國旗，或未經允許下於公眾
地方移除。
同樣設有相關法例保障國旗的國

家，也包括歐洲的葡萄牙、羅馬尼
亞，亞洲的菲律賓、墨西哥等；而瑞

典、秘魯等地雖然未有明確褻瀆國旗的清晰條例，
但羞辱國旗也可以其他相關條例被判罪。
當然，是否要以法例保護國旗，各國取態不同，

部分國家如丹麥、日本等，並沒有立例禁止侮辱本
國國旗，以保障國民可有言論自由批評本國政府，
但兩國均有法例禁止侮辱他國國旗，以示對其他國
家的尊重。

美國：民間反褻瀆

在「最自由」的美國，近年也曾出現較大的關於
保護國旗的法律爭議。在1989年及1990年，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先後以5比4的微弱多數裁決，指焚燒國
旗等行為也屬於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特別是「象
徵性言論」的保障範圍，但當地社會大多數人對該
等行為絕不認同，民間亦有很多團體積極推動對國
旗的尊重與敬愛。而隨後美國國會也曾數次試圖通
過國旗修正案，把以焚燒來褻瀆國旗的行為規定為
非法，有關提案雖多次在眾議院通過，但因修正案
要求較高，未能獲參議院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而受到
攔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沉寂一時的「反國教」行動，近日再度升溫，反

對派借所謂「反國教」一周年挑起事端，聲稱有幼

稚園教科書教授小朋友唱《我愛國旗》，及用上「我

愛國旗」、「美麗國旗到處飄」等句子「洗腦」。不

過，據資料顯示，被反對派奉為「精神領袖」的前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曾公開稱自己在1997年出

席回歸慶祝活動時，看 國旗在晨風中飄揚，心頭

湧起一陣激動，更觸動其內心深處，「感動莫名」。

國旗緩緩展揚「心頭激動」
1998年，時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在訪問美國華

盛頓時，向國際傳媒描述本港回歸後的情況，稱自己

覺得最重要的時刻就是國慶日，並形容自己首次出席

國慶慶祝活動時，「當我看到國旗在晨風中緩緩展

揚，心頭突然湧起一陣激動：儀式雖短，但就在那短

短片刻，眼中的國旗，耳際的國歌，觸動了我內心深

處，使我不禁感動莫名⋯⋯我想那是我頭一次體會

到，香港回歸中國，原是何等理所當然。」

她在訪問中否認自己已「變成中國的代言人」，或

開始背離英國遺留下來的種種，「我做的，只是肯

定自己的身份和本質，而這種對身份的追尋，最終

將使香港社會變得更加團結、民主，只要我們首先

充分、誠實地了解和接受自己的身份和本質，再以

此作為管治的根基，那便一定不會出錯。但如果我

們開始屈服於外來的利益，容許外來的勢力——不

論其用意如何善良——影響到我們本身的政策以及

政府的架構的話，那便必將徒勞無功」。　

對於政制發展問題，陳方安生說：「我相信，唯

有根據社會的需要和意願產生的民主，才是穩妥、

持久的民主⋯⋯若要長久，民主便只能漸進，不可

強加。這需要時間，耐性，和寬容的胸襟。」

今化身「四人幫」 反口覆舌
時至今日，陳方安生就化身為反對派「禍港四人

幫」之一，對國民身份認同、國民教育的看法取態

來個180度大轉 ，去年更大力

支持所謂「反國教」行動，令

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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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昨日報道
稱，有幼稚園教科書中教授
《我愛國旗》兒歌，等同

「洗腦」。不過，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於
1999年裁決回歸後首宗塗污國旗及區旗案件中的判
辭中指出，國旗代表了國家，是必須尊重的，反映
《我愛國旗》等歌曲與所謂的「洗腦」之說毫無關
係。

主權象徵 代表國家尊嚴

《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凡列於《基本法》附
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
實施，包括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
國歌、國旗的決議》。特區政府於1998年通過制訂
《國旗及國徽條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在香港施行。
1999年，終審法院於回歸後首宗塗污國旗及區旗

案件中，5個法官一致裁定，《國旗及區旗條例》並
沒有違反《基本法》，裁定特區政府勝訴。時任終院
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判辭中指出，國旗是國家和國家
主權的象徵，它代表了中國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
整，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則代表了「一國兩制」方
針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分的獨有象徵。是
次判決，肯定了《國旗法》這條全國性法例在本港
的地位。
行政長官也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發出《關於

展示及使用國旗、國徽及區旗、區徽的規定》，其中
訂明每天或每個工作天必須展示國旗的地點，以及
展示國徽的地點。同時，該規定亦訂明行政署署長
會發出通告指定國慶日、香港特區成立日及元旦日
展示國旗的地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方安生觀升旗曾「感動莫名」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企圖再借國
教議題製造政治爭議，《蘋果日報》昨日聲稱幼稚園
教材中教授《我愛國旗》兒歌就是「洗腦」、「染
紅」。立法會各主要政黨及政團均批評，愛國本是理
所當然，反對派卻在無理取鬧，「難道愛國也有錯？」
有議員更質疑反對派是在試圖「奴化」本港下一代，
令社會未來棟樑對國家一無所知，「去中國化」，以
遂其「港獨」的政治目的。

譚耀宗：反對派圖「去中國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反
對派質疑個別幼稚園教導學生認識國旗也是「洗腦」
的言論「實在太過分」。他強調，國旗是國家的標
誌，應給予尊重，並不存在「洗腦」或「染紅」：
「國民教育在每個國家及地區都是一定需要的，愛國
家並沒有錯，他們（反對派）的言論未免過分了。」
他續說，反對派以各種手法阻止本港新一代認識國

家，完全與國家割斷，背後的目的無非是要「去中國
化」：「凡事與國家搞對抗，都是不應該做的！」

民建聯漁農界何俊賢批評，反對派的「洗腦論」，
是要刻意「奴化」本港下一代，令他們繼續不了解中
華文化，「甚麼都不能學、不能了解，甚至不認
識」：「甚麼都不能講不能教，身為中國人連五星旗
代表甚麼都不知道，這些反國教人士莫非要新一代學
英國旗或美國旗？」他又質疑：「入讀教會學校的學
生，都指定要讀聖經，或要唱校歌，這又是否洗腦？
為何他們不反對？」

黃國健：認識國家理所當然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強調，任何一位國民都應該要
認識國家、國旗及國歌所代表的意思、歷史及出處
等，而讓下一代認識國家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除
非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又批評反對派的「洗
腦論」、「赤化論」簡直「幼稚過幼稚園」。
工聯會王國興也指出，身為中國人，認識國家、學

習唱國歌、了解國旗所代表的意思等，完全正確，也
是必須要做的，反對派的說法實在「超錯」：「反國
教者將之『上綱上線』，是不應該的，更無理據」。

姚思榮：煽「港獨」違「一國兩制」
旅遊界姚思榮批評，反國教者所謂「洗腦」、「赤

化」的言論十分過分，強調在「一國兩制」下，向本
港新一代教授國旗代表的意思、歷史等，是對祖國的
尊重，也是正確的做法，又直言自己早年曾協助很多
海外華僑組團返回內地探訪，為的就是身為中國人，
有必要認識祖國。
他說：「華僑不惜千辛萬苦，大花金錢、長途跋

涉，只是希望對祖國有更深的認識，香港學校設課程
讓下一代了解國家，是很正常的，但反國教者卻將之
扯到甚麼『染紅』、『洗腦式教育』，目的只想將香港
獨立於國家，成為單獨個體，完全違反了『一國兩制』
的原意。」

陳健波：逢中必反太不該

保險界陳健波也質疑反國教者的思維有問題，認為
他們才是已被洗腦的一方：「他們凡是對國家的事情
都採取極度抗拒態度，實在不應該。」他強調，身為
中國人，讓自己的下一代認識國家，認為祖國發展及
歷史，這是很基本的，「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並
呼籲反對派不應該凡事都反對及批評。

議員斥過分：愛國也有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自教育局去年宣布
擱置開展國民教育科後，反對派仍死心不息，繼續
抹黑國教「洗腦」，甚至指有關教材「入侵」幼稚
園。
學界不少人對此深表反感，強調教授小朋友國情

知識是天經地義，反對將政治議題帶入幼稚園。家
長則批評反對者製造「白色恐怖」，認為現時幼稚園
相關教材教授國家「平面」知識，例如國慶和國
旗，非常合理。

麥謝巧玲：剝削兒童學習權

香港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主席、幼稚園校長麥謝巧

玲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認識國情是天經地
義，反對派試圖剝削兒童學習國家知識的權利，涉事
的幼稚園教材絕無「洗腦」，而「染紅」教材「入侵」
幼稚園的說法更不合理。
從教育的專業角度看，麥謝巧玲指出，學校常用故

事模式教學，而在教授與國家有關知識時，多以小朋
友所能接觸的事帶入教學主題，如當小朋友在街上會
看到區旗和國旗，可藉此教授兩者的分別：「10月1
日國慶日是假期，學生不用上課，難道他們問原因，
教師也不教嗎？」

梁紀昌：不教國情不妥當

去年力抗反對派拖壓、堅持在校推行國教的鮮魚行

學校校長梁紀昌指出，即使有部分人認為國家曾經
「犯錯」，中央政府的執政是一個事實，「不至於要完
全否定現有政權，或者認為當中國人是一件羞恥的事
⋯⋯如果自己國家的事物也不教，並不妥當。國教又
不是邪教，（反對派）不應窮追猛打。正如父母曾犯
錯，難道以後就不理他們嗎？」
他又指，相信國教教師不會顛倒是非，教壞學生。

對於有傳媒借題發揮，硬將國教等同「洗腦」，他希
望讀者認清報章各有立場，不要輕信別人。

教聯會：反愛國甚麼道理？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坦言：「『愛』的教育很重要，
教學生愛自己、愛父母、愛貓愛狗，愛甚麼都得，卻
不准教愛國，這是甚麼道理？」他認為，教育一向以
正面為主，以引導學生學習，充實學生的正面價值
觀。

家教聯：平面知識何「洗腦」？

對於反對派聲稱教授國情可不提京奧和航天等正面
例子，油尖旺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偲嫣質疑反對者
有心製造「白色恐怖」，向學校施加壓力，並反問
道：「為何不能以京奧和航天做例子讓學生認識中
國？對國家的感情難道只能『反中國』才合理？」她
指小朋友學習的是國家的「平面」知識，如萬里長
城、國慶、國旗、文化、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等：「這
都是已發生的事實，何來『洗腦』？」

盧文端：「洗腦論」歪曲事實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蘋果日報》
試圖以幼稚園教材來渲染所謂的「洗腦論」，完全是
在扭曲基本事實：「如讓小朋友對國家、國旗有初步
認識是非常基本的事情，沒有必要拉到政治或『洗腦』
問題上⋯⋯在各個國家，學唱國歌都是很正常的事
情，幼稚園通過《我愛國旗》這類的兒歌有助讓小朋
友更容易了解國歌。」
他強調，從小培養對國民的認同是理所當然的事

情，也是每一個國家都會做的事情，通過不同形式了
解自己國家的情況，萌發對國家的感情，是很自然的
事，並不認同有反國教人士要求所有人都將自己封閉
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思考，對本港下一代的全面發展
沒有幫助。

楊耀忠：反國教反到上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表
示，將《我愛國旗》兒歌等幼稚園教材看作「洗腦」
教材，實屬「語無倫次」，而愛國家、愛國旗本來就
是天經地義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國家，都會愛自己
的國家，除非那個人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國家」。
他直言，提出有關洗腦論的人士根本是扭曲基本事

實，教育小朋友認識自己的國家和國旗，對國家有歸
屬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佢 依家係反國教反到上
腦，要將所有關於內地的東西都製造成『洗腦論』」。

陳勇：人對祖國有感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認
為，人人都會對自己的國家、地區代表有感情，如自
己國家或地區的運動員出場時，都會全力支持，又或
每年國家女排來港比賽時，大家都會隨 升國旗儀式
唱起國歌，這些都是很基本的：「如果連唱國歌或認
識國歌的歌曲都被認為是『洗腦』，則這些人對任何

事情都是缺乏感情的。」
他並批評，提出「洗腦論」的人士現時似乎又陷入

了「迷思」，不應以雙重標準去看待事物，如「學民
思潮」搞集會時唱歌，「難道大家又要批評他們是
『洗腦』嗎？」他指：「這個社會應有多元文化，不
應只有你的感情才是可被接受的，其他的都是『洗
腦』。」

龍子明：圖將幼教政治化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坦言，有關教材不過是以兒歌
形式教小朋友認識國歌，實在想不到有任何理由可聯
想到「洗腦」工作，反對派的「洗腦論」完全是本末
倒置，試圖將幼兒教育變得過度政治化。他說，教育
小朋友從小對國家產生情感是最基本的事情，對有關
「洗腦」之說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反之提出「洗腦論」
的人才是真正將青年人、下一代引向錯誤方向的人，
「佢 講法先係『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蘋果日報》

昨日引述兩名「反國教」人士聲言《我愛國

旗》兒歌等部分幼稚園教材是「洗腦」、不合

適的教材。本港社會各界人士批評，反對派

的「洗腦論」過度扭曲事實，甚至已是語無

倫次，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強調相關教材只

是教導小朋友對國家、國旗、國慶日等自己

國家的基本情況有所了解，與「洗腦」完全

拉不上任何關係，「無必要將所有與內地相

關的教材都打上『洗腦』之說，我們應該、

亦有需要了解國家的情況，不應無限上綱上

線」。

■盧文端 ■楊耀忠

■龍子明■陳勇

■「反國教」者聲言教授《我愛國旗》兒歌「洗腦」，遭各界批

評扭曲事實。圖為參與慶回歸活動演出的兒童揮舞國旗及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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